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榻黃 
中一 
珍秀

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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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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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科
員 
盤
韶
惠 
吳
照
光 
葉
求
鏗 
雷學溢一 
黃增業一 

朱
光
耀 
黃
子
源 
養
洽
.
雷
家
奕
，
吳
連
 

i 

黃寬棠一 
鄭
保
湘 

80 
密
李
炎
周
民
發
 

趙 
祥
關
崇
耀
， 
黃
」
彬 
黃
昭
鵬 

交
際
主
任 
黄
源
昭 
副一 
黃
文
炳

『 
科
員 
林
棟
材 
梁
雨
蒼 
陳 
乾 
黃
榮
燊 
黃
察
鼐 

)

立一 
吳
國
華 
高
詠
勤 
朱 
昌 
季
社
文 

吳
亮
黃
文
蘭 
李
璋
衞
周
來
李
劍
夫 

. 

林 
樂 
黃
同
漢

西
文
書
記
主
任 
黄
惠
民 
副 
周
愛
强

- 
科
員- 
鄭
基
培
：
溫
日
明 
黃
庚
廸 
阮
宗
豪 
朱
少
英 

周
愛
罐
一
葉
求
達 胡
秀
林 
李
燮
韶
李
其
成 
周
金 

訓
練
主
任 
薛士杰一 
副 
黃昭立一

一 
科
員 
陳
翼
耀- 
黃
星
甫 
雷
鳳
儀 
»
振
隽 
曹
麗
標 

一 

廖翼鵬一 
徒
司
英
石 
黃
煥
劍 
黄
潮
衍 
顏
敬
初 

黄潮世一 
甄
志
慶
一
郎
重
生
一 
周
瑞
康 
周
家
諧 

( 

劉孔正一 
周
光
輝   

eo 样
森 
許
進 

婦
安
部
主
任
周
寶
山
夫
人 
副 
馬
讓
芳
女
士 

一一 
書
記 
周
玫
瑰
女
士 
紀
錄
葉
美
嫻
女
士 
- 

宣
傳
主
任 
黄蓉芳一 
副
艷
奇
女
士

- 
科
員 
黃
灼
惟
夫
人 
梁
祝
平
夫
人 
高
詠 6
 夫
人 

雷
結
培
夫
人
，周
耀
初
夫
人 
黄
晚
成
夫
人 

一 

謝 
仲
夫
人 
薛
仕
杰
夫
人 
吳 
量
人
 

一 

司
徒
英
石
夫
人 
鄭
沾
夫
人 
吳
連
夫
人 

李 
偉
夫
人 
朱
光
耀
夫
人 
黃
衞
照
夫
人 

• 
雷
學
溢
夫
人 
楊
仲
瑤
夫
人 
劉.
密
夫
人 

。梁
敢
洽
夫
人 
劉
奕
夫
人 
黄
廉
昭
夫
人

何 
祿
夫
人 
盤
壽
隆
夫
人 
*
次
娟
女
士

储
務
委
員 
黃
文
南 
周
耀
初 
黃
少
波

執
行
委
員 
黃
文
甫 
周
耀
初 
黃
源
昭 
羅
年
德 
黄
少
波 

3  

葉春華一 
薛
仕
杰 
黄
愼
余 
陳
社
良 
雷
宜
堆 

2  

黄
敬
三 
周
振
河 
劉
「
奕了黄德乾一 
周
寶
山 

一 

黃
昭
立 
關
仲
僑 
爲
本
祉- 

候
補
執
行
委
員 
雷
家
煒 
爲
重
豪 
鄭
逸
林 
雷
家
奕 
曹
美
定 

監
察
常
務 
黃
灼
他

豔
察
委
員 
黃
灼 

»|:. 
盤壽隆一 
馬
曉
氏 
林
賢
棟 
潘一 
金 

候
補
監
察
委
員 
彭
惠
傑 
雷
學
溢 
蔡
傑
夫 

英書主任一 
鄭
逸
相 
副
婚
重
豪

- 
科
員 
雷
家
啟 
鄭
程
萬
， 
副
孟
義 
周
勵
如 
周
家
職 

謝
天
乎 
葉健槐一 
郎
振
衡 
胡
洽 
司
徒
畠
一

一 

陳
燦
桂 
趙
善
義

理
財
主
任 
劉
奕
副
周
振
河

黃
隨
愛
女
士 
黃
玉
環
女
士 
林
玉
蓮
女
士

文
麗
珍0
士 

杜
麗
淸0
士 

劉
蓮
英0
土 

81

月
娥0
士 

冬 
梅0
士 

莫
雪
葬0
士

曹
月
爲
女
士 
李
美
好
女
士 
李
美
悅
女
士 

周
玉
珠
女
士 
關
重
瓊
女
士 
關
重
恩
女
士 

鄭
銀
月
女
士 
黄
蓮
霜
女
士 
吳
金
鳳
女
士

堂
妹
0
士 

黄
鳳
變0
士 

林
月
嬌0
士 

月
華
0
士 

黃
美
蘭0
土 

鄭
月
媚0
士 

朱
少
鳳0
士 

(
以
上0
化
女)

副 
陳
廷
光 

梁
任
農 
梅
賜
息 

雷
章
梅 
吳 
積 

黄
炳
棠 
馮
自
沛

余

羅
壽
山

◎
驛麒華僑拒日救甞第三屆   

B
 

定新任職員「I
蔣
北
想 

譚 
銳 

林
諒
德 

鄭
贊
華 

劉
卓
南 

金
楊
煥

榻
星
耀

宣
作
科
主
任
葉
春
華 

i  
科
員 
黄
景
仁 
一 

一一 

胡
彩
星 
一 

0
， 
湯
有
金
，

雷
學
耀 

「 

倪
奕
南" 

一

，
障
潤
一 

2

黝
晃
一 

『 

葉 
求二

T 圭
慧
已
定"
。遂
歸
而
間
諸
父
母
，
翁
母
二 
見 

一此字。
不
假
思
索
。。卽
知
爾
緝
光
不
識
字
。"
乃 

一
答
日
二
書
中
之
戟
字
亦
合
。可
以
通
用」0

學
生. 

甚
是
始
仍
堅
信
前
日
各
先
生
所
教
之
戟
字
爲
合 

下、爲
之
父
母
者
。。因
此
事
發
現
。C

繼
思
以
爾
不 

一識字而謬
膺
數
席
。。不
知
煥
盡
幾
多
靑
年
子
弟 

i
〔未
完
〕 
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茜
員
來
崔
云 

e 汪精衛乘飛机到南昌後 

一 。。與蔣介石磋商對倭交 

一 整件。。Wt 見相左。。 

一 有决裂之勢。。汪八日囘 

一 寧。。.籍不安。。九日開 

一 中政會議。。通過居正提 

一 案。C 對倭方所提̂:
。。 

一 暫勿鹿口。。至不得已時 

一。。/交涉。。汪九日致 

- 

W
K

郛。。訓示机宜。 

C

孫科在■
李石曾張靜 

一 江面商要務後。。將决定 

一 提案。。携囘南京討論。。 

C

日翳口肅曲東土匪 

一 。。派賊卒分守長城各小 

關口。。•
。羅文籠從海參威囘抵 

一 天津：發表瞽。。謂新 

疆省人民。。如在地獄中 

。。軍人徒事內爭，。全無 

仁義與覺悟匕前襄不 

堪設想莉至本人决不囘 

寧黨府外交部長任。。 

0

西南政務會。。昨批准香 

爲辭職。。所遺第二軍 

鑫。。由第 一 集團軍總 

司令陳濟棠兼任。。 

重

要

电

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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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行家四名喪命 
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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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演
習
投
彈
時
遇
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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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受餐館生̂BI:::  

啟
者
亜
省
品
市
埠 C

lub  G
afe  

餐
館
生
意
原
係
篇
短*
 

君
合
股
同
做
今
因
曾
苟
曾
茂
兩
君
志
在
遠
離
願
將
該
生
意
全
盤 

舖
底
像
私
出
賣
與
弟
備
價
承
買
準
于
一
民
國
廿
貳
年
拾=
月
家8
 

在本 te G
,  B,M

air

寫
字
樓
當
衆
交
易
如
親
朋
與
該
生
意
有 

涉
之
賑
項
及
中
西 «
<
未
淸
者
祈
早
日
與
賣
主
理
妥.k
經
交
易 

之
後
如
捜
有
任
何
敷
目
一 
槪
與
弟
無
涉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二

C
lub

 C
afe

 

Barons

 Alta,I
I

民
國
 
廿
貳
年
十
一
 
月
二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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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者
本
埠
融
街
同
裕
安
店
東
黃
昂
哲
先
生
開
平
齊
塘
堡
人
因
染
一:
暁1 ?

£

!-■: 屈

^
&
1

邪
風
灘
症
致
週
身
痛
苦
與
手
足
半
身
不
能
活M
遍
延
中
西
醫
及 

赴
西
人
醫
院
療
治
數
月
毫
無
功
效
後
憑
朱
炎
先
空
之
介

#8來
弟 
一 
而 

處
就
醫
計
施
藥
月
餘
已
病
去
元
復
康
健
逾
昔
令
蒙 
a'哲
先
生
格
一 
、上 

外
獎
嘉
惠
來
隆
儀
數
拾
元
並
鏢
仔
水
衣
等
厚   

»
敬
領
之
下
不
勝
一
丿
返 

銘
感
故
特
修
片
言
于
報
章
以
致
謝
焉
・
:

一
乙
: 

寓
云
埠
上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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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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賢
茂 
馬
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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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諒
德 
黄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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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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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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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百
萬 
陳1
全
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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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
二
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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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雷
家
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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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
憂
一
黄
啓
仰
一
蔡
英W
L

重
曲
.
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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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，
： 
雷
春
安 
黄
社
勝 
黃
假
袞 
創 
晃一 
周
道1
!
»
 

經
镰
鳍
隔
吳
海
黃
覇
陳
農
 

鄭
贊
華 
羅
百
長 
李
思
 
馬
教
政 
偽■
 

:

黄   

*
 .域
(
潮:
■
新
工
幕
彎
^
^

鼻 

丨
周
炎
:
察
耀
e
樂
一
培
二
二
：
：二
二
； 

麻
務
主
任:
葉 
爺
.副
黄
羣
亮
；
二: 

••
科
員-
周
道
漠 
肩
现
，陳
二
金

11̂

◎
駐 tli
川w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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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敢
者
；
本
樓
定
章
；凡*

-* 堂
昆
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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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葉
有38^$Be  

一 
元
之
義
務

—依
橐̂
^
固
多
引
果
礬
栾
冬
款
 

- 
特
行
通
吿
全
坎
昆
仲.
，有
未
將.弟
揖
鼠
看
，・
例
零
日
苑 

i

來
：
以
利
進
行
爲
盼
，息
"

—

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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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嚴
庙
場
養
覧
 $
一轉
三
妹
至r
每
壹
元
亚
衣
丁1
 

.

.

曹 *
 
趙
潮   

陳
鶴
申 
黃
寛
培 
饕
微
一
. 

余
心
英/

—
彪
」̂
^
2
疊
恩
可̂

#
二

一
每
五
毛
1

胡
福
祥 

林
南:
 

一梁耀波一 

一楊緖耀一 

一馬尤政 *
來
勝

蕊1

每杳 

余
心
英
，宀 

吳如榕一"

一i
i
^
i
i

—
—̂̂ 

癇
自
倭
奴
軍
閥
暴
仗8
 無
人
道"
竟^w

ew
B^gd*  

一
殺
我
人
民
。稍
有
血
性
之
男
兒
。莫
不
痛
心
髪
指3
1
以
我
海
內
一 一 • 一  

一外同胞。。皆
有
拒
日
會
之
設
立
。我
海
外
不
乏
愛
國
健
兒.。登
高
一
遍 

二
呼
。即
有
雲
埠
拒
日
蚁
國
會
之
成
立
。實
行
對
日
經
麻
絕
交
，9 

，圆 

一
藉
以
制
倭
奴
之
死
命
。以
爲
非
武
裝
抵
抗
之
地
步 
幸
蒙
僑
索
明
二 

一 

一
達
呆
愛
國
之
精
神
二
致
努
力■
然
决
然
。遂
成
立
拒
目

«- 
國 
一 "殮 

一
會
於
雲
城
呆
避
艱
險
不
提
强
權
叁
霧
過
去*

三
賈
強
悪 
瓦
 

憶
當
年
我
僑
胞
愛
國
之
静
誠
一
真
足
有
令
晉
大
驚

«- 
着P
簪
鼓
二
鑫 

一端:
0
如
旅
館
之
被
杯
葛
也a

水
產
競
乏
出
品
也
』理
髪
證
'$
11图 

龍
種
皆
係
吾
僑
抵
制
之
効
果"
区
乏
然
也"善
大
等
竟
及
i:
11遡 

6
决
不
能
因
經
費
支
細"
而
終
止
數
國
工
作
。"
務
證
建
ill以
無
條
一
一<
 

一件。消
極
的
抵
抗
。促
政
府
在
東
北
淪
亡
之
失
地
米
普
已
亡
：■ 

未
亡
東
北
三
干
蒿
之
民
族
。。惟
是
奉
會
究
屬
集
我
畲*
*
乏
l
，& 

力
而
成
立
斯
會
。但
經
費
亦
應
取
之
各
僑
胞
来
會.譽
亦
爲
倫*
«
 

一胞是賴。故 *
籌
饕
派
動
捐
自
輪
門
捐
整
一##

“尤須
望
各 

一" 

.商
戶
及
各
僑
胞
解
囊
勸
助
。。集
腋
成
裘
。。庶
幾
木
會
經
費
有
所 j
嚙 

一賴焉 

•• 
•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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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•
"
•
.
，：■•• 

• 

，
，，卜

下
午
三
点
一
二
刻
鐘
因
疾
逝
世
：
侵
嚳
東
三
省
之 

武
藤
大
將
已
死
。。今
上
原
又
殖
命
。。是
倭
軍
界 

前
輩
似
有
逐
漸
消
滅
之
勢
云
』。

美有即日承認蘇俄意 

▲
烈
蘊
那
夫
與
赫
魯
協
商
兩
小
時 

華
盛
頓
九
日
電
。a

本
京
當
軸
頃
有
卽
日
承
認
蘇 

俄
政
府
意
。。明
晨
總
統
盧
斯
福
將
在
白
宮
開
會 

討
論
此
事
。。居
時
伊
或
正
式
宣
布
美
承
認
蘇
俄 

政
府
。。是
晨
蘇
俄
外
交
部
長
烈
蘊
那
夫
在
本
京 

圖
務
院
與
該
院
長
赫
魯
及
其
助
手
會
商
兩
國
復 

交
問
題
約
兩
点
鐘
久 
旋
由
該
院
當
局
宣
布
。謂 

關
於
美
俄
復
交
事
。。國
務
院
之
會
議
吿
完
塲
。。 

各
人
將
赴
白
宮
會
議
此
問
題
云
。。盧
斯
福
原
定 

本
日
午
後
五
点
饉
再
在
白
宮
與
烈
蘊
那
夫
會
商. 

此
事
。，頃
又
改
期
。。改
爲
明
日
午
間
云
。。

■
安南風災

▲
斃
人
三
干

巴
黎
八
日
電"
。本
京
政
府
殖
民
部
是
日
宣
佈
。。 

謂
法
屬
安
南
均
雄
及
河
內
兩
地
飓
鼠
爲
災
。據 

現
目
調
查
所
得
斃
人
卅
名
。。將
來
詳
查
後
。。傷 

is人
數
目
或
達
百
名
之
多
云
。" 

■
古巴京叛徒七百竪降旗 

古
巴
首
都
夏
灣
九
日
電
。。近
兩
日
來
本
京
又
有 

亂
事
發
生
。。忠
於
政
府
之
軍
隊
是
日
開
炮
轟
擊

一
於
演
習
抛
擲
炸
彈
時
被
戕
殖
命
、。 

騙何柱國欵美人須坐監 一 

▲
被
判
入
獄
二
年
半 

丁 

上
海
十
日
電
。C

美
國
軍
事
飛
行
家
荷
路
氏
。。曾 

騙
華
北
武
人
何
柱
國
將
軍
之
款
墨
洋
萬
元
。。致 

被
控
於
駐
中
國
之
美
法
庭
。
事
因
何
氏
交
萬
元 

於
被
吿
。"
託
其
購
鎗
械
。。拒
被
吿
將
欵
移
歸
私 

囊
。a

何
將
情
訴
諸
駐
華
美
外
交
吏
。。被
吿
因
悬 

被
逮
於
案
：伊
曾
向
法
官
自
認
有
罪
。。是
日
官 

判
令
將
之
押
解
囘
美
。。以
便
監
禁
於
哆
呢
路
島 

之
美
中
央
政
府
獄
二
年
半
云
。。

•
穌俄抗議倭机不法案 

▲
要
求
政
府
懲
辦
此
案
犯
人 

莫
斯
科
四
日
電
。。是
夕
據
本
京
外
交
部
宣
佈
二 

謂
政
府
已
致
强
硬
抗
議
文
於
倭
府
。。因
日
前
日 

賊
飛
机
擅
行
飛
進
穌
俄
邊
境
。。該
抗
議
書
謂
日 

賊
此
項
謬
妄
舉
動
』。爲
前
此
所
未
見
。。下
次
不 

准
再
有
此
舉
發
現
，。並
要
求
倭
府
懲
辦
此
案
犯 

人
。。該
書
最
後
謂
穌
俄
政
府
希
望
倭
府
誠
心
接 

納
俄
方
此
種
要
求
。。

•
搴作家獲諾貝爾獎金 一 

瑞
典
首
都
史
篤
咸
九
日
電
。。一
九
三
三
年
之
諾 

貝
爾
文
學
獎
金
。。是
日
爲
俄
人
著
作
家
名
保
年
一

.氏
冊
得
。
。
去
年
此
項
獎
金
爲
美
金
三
萬
 
一 
千
元3
叛
徒
所
摩
之
那
爹
兒
士
独
自
。
应

車

不

支

。
。
延
 

。
。爲
英
國
文
學
家
加
梳
西
所
得
。
。
已
往
多
年
此
」笏
神
所4
之
押
爹
兒
士
砲
台
金

軍
不
支
 

延

至
午
后
三
点
四
十
分
鐘
該
炮
台
之
叛
徒
七
百
逐 

高
扯
白
旗"
。向
官
軍
投
降
云
。"
。

項
獎
金
恒
値
美
金
四
萬
元
。。茲
因
世
界
不
景
氣 

。。故
諾
貝
爾
氏
所
遺
基
金
之
利
息
：
收
入
短
缺 

。。故
此
項
獎
金
價
値
較
前
低
减
四
分
之 
一 云 

•
斐島婦女將有選舉權

▲
議
會
通
過
繕
案

曼
呢
喇
九
日
電
。。本
日
斐
獵 8
 島
議
會
之
上
下 

議
院
。。均
通
過
賜
予
全
島
婦
女
選
舉
罐
案
。。此 

議
案
規
定
斐
島
婦
女
將
於
一
九
三
五
年
有
選
舉 

權
云
。。

•
羅允給■分之二欠欵於美 

羅
馬
尼
亞
首
都
堡
格
拉
斯
脫
九
日
電
。。歐
戰
時 

羅
國
所
欠
美
債
中
有
一 
批
於
本
年
拾
貳
月
十
五 

日
到
期
。。刻
下
羅
政
府
僅
允
給
此
欵
百
分
之
貳 

於
美
：
以
爲
〔記
號
銀
〕：
卽
每
元
僅
還
二
仙
云 

•
歇罅之軍備新要求 

▲
要
將
德
現
有
防
軍
數
增
三
倍 

倫
敦
九
日
電
」。德
內
閣
總
理
歇
罅
是
日
咨
照
列 

强
政
府
。。謂
物
於
减
軍
計
割
。
德
今
改
厥
方
針 

。。即
不
再
要
求
列
强
减
縮
軍
備
。。祇
要
求
列
强 

准
德
增
加
人
民
短
期
兵
役
。。使
將
來
德
國
防
軍 

比
較
現
有
數
目
多
三
倍
。C

歇
罅
氏
之
新
要
求
大 

綱
如
左
。。

㊀
歐
洲
諸
國
可
留
存
現
有
軍
隊
數
目
二
不
必
蜘 

之
减
縮: 

一 

㊁
再
簽
訂
一
國
際
條
約
。該
約
規
定
列
强
再
不 

增
加
現
有
軍
隊
數
目
。c

㊂
列
强
今
後
須
准
德
人
增
加
短
期
兵
役
。"
使
其 

現
有
陸
軍
數
增
至
三
十
萬
。。此三十萬民須一 

配
備
各
種
必
要
之
國
防
武
器
。。如輕航空機一 

亦
在
其
内
。。

㊃
凡
用
飛
機
炸
擊
戦
地
後
方
之
舉
。。暨
毒
氣
戰 

爭
均
在
禁
止
之
列:

•
倭軍閥-名韻命 

東
京
九
日
電"
。倭
軍
界
要
人
上
原
元
帥
。。是日一

elsî
yst*  

耳 

■ I
•
中華會館通吿照錄 

本
埠
中
華
會
館
。現
發
出
通
吿
。茲
探
原
文
錄
下 

爲
通
吿
事
。。本
會
館
昨
接
太
腸
報
函
內
開
。(
瞬 

一@ 冬
節
，。應
宜
俗
各
種
冬
節
兒
童
玩
物
品
。。分 

贈
與
本
市
各
界
兒
童
爲
聖
誕
節
禮
物.。。以
歡
兒 

童
娛
戲"
。及
籌
捐@
 欵)
。分
撥
助
各
醫
院
。。以 

充
經
費
。。上
述
各
節
。。本
報
每
年
舉
行
一
次
。" 

以
聊
盡
慈
善
義
務
一
份
之
責
。。惟
今
年
得
象
大 

鹿
頭
會
。。慷
慨
參
加
。。予
以
協
助
。
聯
含
作
大 

規
模
籌
捐
義
欵
。，决
定
舉
行
慈
善
有
獎
義
捐
券 

。"
藉
以
籌
聲
血
能
分
助
各
醫
院
經
費5
俾
得 

各
界
貧
苦
之
患
病
者
。。有
所
敕
濟
。
現
决
定
獎 

一
義
券辨
法。。在
中
西
人
士
所
推
銷
之
券
欵
。"
總 

一
額
除
出
贰
千
五
百
元
爲
獎
賞
。。該
獎
券
每
一
条 

活
銀
五
毛
、。自
首
名
至
二
十
名
。。皆
能
違
第
一 

名
獎
銀
壹
千
元
。。第
二
名
獎
銀
五
百
元)
。第
三 

名
獎
銀
二
百 

11 卜
元
。。第
四
名
獎
銀
壹
百
五
十 

羌"
。第
五
名
獎
銀
壹
百
元
。。由
第
六
名
至
第
十 

名
。。每
名
獎
銀
五
十
元
。。由
第
十
一
名
至
第
二 

十
名
。"
每
名
獎
銀
二
十
五
元
。
所
收
入
之
券
欵

在
總
數
除
獎
格
及
一
切
費
用
外
二
如
華
友
方

Q
I
,面

所
推
銷
之
券
欵
。。總
結
不
拘
多
寡
。
將
該
欵 

悉
数 撥
歸
貴
會
館
收
，。以
資
維
持
貴
會
館
所
設 

之
醫
院
經
費
之
用
。。素
仰
貴
會
館
所
辦
慈
善
公 

益
“。久
爲 

III:界
人
士
咸
相
佩
羨
。。此
次
本
報
與 

大
鹿
頤
會
聯
合
舉
辦
藩
善
有
獎
義
捐
券
。。籍
籌 

善
欺
；
必
表
同
情
。。以
是
敢
用
函
請
貴
會
館
參 

加
；
予
以
協
助
。。並
希
轉
知
貴
國
華
僑
諸
公
。。 

踴
躍
購
券
及 

®) 銷
？
廣
爲
宣
傳
。."以
期
獲
優
卓 

之
成
績
：至
爲
感
盼
等
由
。」准
此
。。事
屬
溢
善

*̂

「
左
勺O

簧

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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